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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09年1月至2016年1月，东某弘
公司为降低经营成本，从越南、马来西
亚等地采购蟒蛇皮和蟒蛇蛋后，采取制
作虚假合同、低报价格方式从广西凭祥
海关、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申报入境，之
后再发往苏州、广州、北京等地销售。
经统计，该公司先后申报进口蟒蛇皮
31820张、蟒蛇蛋8000个，所购蟒蛇皮、
蛋的货款除一部分按照正常购汇方式
对外支付外，超出报关价格部分的货款
以“饲料款”“借款”名义从公司账户支
取后转入个人账户，后通过地下钱庄向
境外供货商支付。经海口海关计核，该
公司偷逃应缴税额共计600余万元。

同时，2009年4月至2015年4月，
东某弘公司为降低经营成本，在未取得
蟒蛇及其制品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
情况下，从越南偷运走私蟒蛇及其制
品、鳄鱼皮等入境牟利。货款由该公司
以“饲料款”名义从公司账户支取后通
过地下钱庄向境外供货商支付。经统
计，东某弘公司累计走私蟒蛇4550条，
珍 贵 动 物 制 品 蟒 蛇 皮 61790 张 及
5112.05 米、蟒蛇蛋 29008 个、蟒蛇肉
28097公斤、蟒蛇油6254公斤、鳄鱼皮
152张，数额为5亿余元。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审理，认为东某弘公司走私蟒蛇
4550 条，珍贵动物制品蟒蛇皮 61790
张及 5112.05 米、蟒蛇蛋 29008 个、蟒
蛇肉28097公斤、蟒蛇油6254公斤、鳄
鱼皮152张，数额为5亿余元，情节特
别严重，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申报
蟒蛇皮31820张、蟒蛇蛋8000个，偷逃
应缴税额共计60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
大，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
民币64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判处罚
金人民币 5640 万元。被告人不服上
诉，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
出终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实施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
当。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

的辩护意见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东
某弘公司被判处罚金5640万元，限于
终审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缴纳。

法理分析

（一）东某弘公司实施上述违法行为
都是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为单位牟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
法》）第3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 》（法释［1999］14号）第1条之规
定，东某弘公司构成单位犯罪。

（二）本罪的走私对象是蟒蛇及其
制品、鳄鱼制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5条第1、2款之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公约禁止或者限制贸易的野生
动物或者其制品名录，由国家濒危物种
进出口管理机构制定、调整并公布。进
出口列入前款名录的野生动物或者其
制品的，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
者其制品的，应当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批准，并取得国
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
许进出口证明书。海关依法实施进出
境检疫，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检疫证
明按照规定办理通关手续。”根据濒危
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公告2010年第
2号——关于修订《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公
告，鳄鱼及其制品、蟒蛇及其制品均属
于《公约》附录Ⅱ保护对象，进口它们应

当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
准，并取得允许进出口证明书。东某弘
公司在无许可证明的情况下，于2009
年4月至2015年4月间，偷运走私累计
数额为5亿余元的蟒蛇及其制品、鳄鱼
皮入境，根据《刑法》第151条第2款、第
4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0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9条第3款之规定，构成
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罪，情节特别严
重，应对东某弘公司判处罚金，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没收财产。

2009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东
某弘公司在取得相应的进出口许可证明
的情况下，通过制作虚假合同、低报成交
价格的方式通关走私蟒蛇制品入境，偷
逃税额达600余万元，根据《刑法》第1
款第3项、第2款和《解释》第24条第2
款之规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情节特
别严重，应对东某弘公司判处罚金，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常见疑问

（一）人工养殖的蟒蛇等是否属于
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罪中所指的珍
贵动物？

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解释》第10
条的规定，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
中的珍贵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Ⅰ、Ⅱ级保护野
生动物，《公约》附录Ⅰ、附录Ⅱ中的野生
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动物，如大熊
猫、丹顶鹤、穿山甲等。珍贵动物，除活
体动物外，还应包括珍贵动物死体的整
体（完整的、未经处理的死体）。而蟒蛇
属于国家重点保护Ⅰ级野生动物、《公
约》附录Ⅱ保护动物，无论野生还是人工
养殖的，均属于珍贵动物。

（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能否擅自收购、运输、出售？

答案是否定的。根据《野生动物保
护法》第27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
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第
33条规定，运输、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应当持有有关许
可证、批准文件以及检疫证明。

（三）野生动物能否食用？
答案是否定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30条第2款规定，禁止为食用非法购
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意
味着我国确立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制
度。《决定》规定，不仅在野外生活的野生
动物不可食用，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
生野生动物也不可食用（鱼类等水生野
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围）。

（四）将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入
境涉嫌哪些罪名？

分以下情形区别对待：1、走私进境

非来自疫区的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动物
活体、肉类冻品等），涉嫌偷逃税额达到
起刑点的，适用走私普通货物罪立案侦
办。2、走私进境来自疫区的动物及其
制品（包括动物活体、肉类冻品等），数
量或者数额达到起刑点的，适用走私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立案侦办。需
要注意，这里的“来自疫区”应当从严把
握，既包括动物及其制品的原产地为疫
区，也包括走私对象在运输过程中曾经
经过疫区的情况。

（五）查办案件时是否需要对全部涉
嫌走私入境的蟒蛇及其制品、鳄鱼皮等
进行鉴定？

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部分走私
入境的蟒蛇皮等已经被销售流入市场难
以追回，另一方面，判断走私对象是否是
蟒蛇皮及其制品、鳄鱼皮等，除了根据扣
押到的部分走私现货进行鉴定的鉴定
结果判断，更主要是依据购货合同、业
务往来邮件内容、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
人供述等证据综合判断。也就是只要
能够形成闭合的证据链，能够排除其他
可能，即使是走私标的零扣押，也可以
依法对走私分子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六）走私分子否认实施了走私行
为，零口供的情况下能否追究其刑事
责任？

答案是肯定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
的推进，重证据、轻口供的局势已经形
成，即使走私分子零口供，只要综合相关
物证、书证、电子证据等证据材料，能够
形成闭合的证据链，排除其他合理怀疑，
也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保护野生动物 海关在行动
——海口海关缉私局侦破全国最大走私蟒蛇皮案

经过长达一年的情报经营，海口海关缉私局成功破获一起低报价格、闯关走私进口蟒蛇皮重大案件，案值高达8
亿余元，是历年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的最大一起走私蟒蛇皮案。2016年1月29日晚，该局出动警力80余人，在海
南海口和文昌、江苏苏州、福建宁德、广西凭祥五地同步开展代号为“蟒蛇”的抓捕收网行动，一举抓获16名犯罪嫌疑
人，现场查扣涉嫌走私进口蟒蛇皮24697张及一批关键证据材料。近期，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
决，判处被告单位海南东某弘公司罚金5640万元；对11名被告人作出3年至13年有期徒刑、没收财产80万元至
200万元、罚金20万元至30万元的判决。

鉴于《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2020
年4月1日起实施，作为海南省首
部反走私专门地方性法规，《条
例》将为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公
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提供制度支
撑。《条例》主要针对现阶段反走
私工作主体责任的落实、联防联
控制度的落实、进口货物经营者
建立进口货物合法来源证明追溯
制度及相应罚则等有关内容予以
明确和强调。海口海关缉私局作
为专司打击涉税走私和海关监管
区内非涉税走私违法犯罪行为的
行业公安机关，必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履行打私职能，给党和人
民交上满意的答卷。一是加强与
海南地方公安、海警局、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的联系配合，细化走
私案件管辖和涉案财物处置、移
诉审判对接机制；二是加强自身
建设，通过“制度+科技”，以办案
为主、培训为辅，全方位提高缉私
民警的执法水平，打造南海缉私
铁军；三是加强普法宣传，以群众
关心、关切的重点、难点走私问题
为切入口，剖析经典案例和背后
法理，引导群众知法、懂法、守法，
为警民联防联控走私违法犯罪活
动奠定坚实基础。

执法思考

（文/海口海关缉私局 唐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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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张期望）3月28
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海悦国际小区业
委会成立。和省内其他小区成立业委会模式不
同的是，该小区业委会在成立过程中借力

“12345+业主决策平台”，从申请成立到筹备组
备案，再到表决业委会委员、议事规则等程序，
小区业主均通过网络投票表决完成，是省内首个
借助网络成立的业委会。

据了解，小区业委会成立需经过申请成立、确
定筹备组成员、业委会委员选定等3个投票表决环
节。按照以往成立模式，业委会委员选定须召开业
主大会，且要一半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才有效。线下
投票表决，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在第三
个投票环节需要小区一半以上业主参与。很多业
委会筹备组在召开首届业主大会时往往无法召集
超过一半的业主参与投票，进而导致成立业委会的
工作在第三个环节“卡壳”，无法成立业委会。

为解决这一难题，去年10月，海口市住建
局、海口市业委会协会联合创新业委会成立模
式，首次借力“12345+业主决策平台”，在海悦
国际小区试点采用网络投票方式成立业委会。

“12345+业主决策平台”与该小区业主在相关
部门登记的不动产数据对接通道开通后，小区
业委会筹备组成员即可电话、微信告知业主登
录“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让业主通过公众
号内的“12345+业主决策平台”投票表决成立
业委会相关事项。

“不需要出门，3个投票环节业主均可在线上
操作完成。”新上任的海悦国际小区业委会主任张
炎柏称，在该业委会成立过程中，筹备组成员只需
在小区张贴相关公告，并通过业主微信群、电话通
知等方式发动业主投票即可，操作起来很简单。
不仅如此，该小区成立业委会后，全体业主依旧可
以通过“12345+业主决策平台”表决小区的其他
事项，为小区管理提供了便利通道。

海南省业委会协会副会长曹献平介绍，
“12345+业主决策平台”主要用于线上帮助小区
依法合规成立业主委员会。该电子投票平台不仅
能连接公安身份识别和人脸验证系统，精准识别
业主身份，还可和住建部门不动产数据库相联，用
于自动匹配业主房源信息。为助力业委会成立，
该平台还引入了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全程参与监
督，确保成立过程合法合规。

海口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通过
信息化手段创新了业主决策模式。该市正在研究
实施方案，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种成立业委
会的新模式。

海口开通
网上祭祀平台
部分公墓推出“代客祭扫”服务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记者习
霁鸿）清明将至，为满足广大市民缅怀
亲人、表达哀思的需求，海口市民政局
于3月28日推出“互联网+祭祀”服
务，广大市民可通过登录海口市民政
局官网，进入“海口市网上祭祀网络平
台”祭奠亲人。

在进入“海口市网上祭祀网络平
台”后，市民点击“建馆”按钮，输入相
关信息，即可为先人创建逝者纪念馆，
创建完成后，可以在页面上操作为先
人祈福。

此外，暂停现场祭扫的海口市殡
仪馆和吉荫贤等公墓也相继推出网
上祭扫服务。据了解，海口市殡仪
馆、颜春岭公墓特意搭建网络祭扫
平台，为市民提供“网上祭扫”“代客
祭扫”等服务。市民网上或致电申请

“代客祭扫”服务后，工作人员按市民
的要求，在指定的墓前祭奠，然后拍
照反馈，帮市民实现心愿。市民可
关注相应微信公众号进行操作。

除此之外，海口富山墓园也将于
3月30日推出“网上祭扫”服务，广大
市民可通过关注“富山墓园”微信公众
号，选择相应的服务内容。

海口一小区“尝鲜”
网络投票成立业委会
为我省首例，新模式有助解决过半业主
“聚首难”问题

本报嘉积3月28日电（记者刘
梦晓）“感谢李书记，有了他的帮忙，我
滞销的2000多只鸡一天就卖完了，收
入达10万元。”近日，琼海市长坡镇礼
昌村脱贫村民陈香桂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今年春节过后，他饲养的
肉鸡滞销了，在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
寒丁的帮助下，肉鸡通过网络销售一
空，他顺利增收，避免因疫情返贫。

李寒丁帮助脱贫村民卖滞销农产
品，是琼海落实“五级书记”抓疫情防
控、抓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琼海实行
网格化管理，由市委书记、市长带头深入
一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
该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对全市范围分
片包干，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和脱贫攻坚战斗队作用，在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好疫情期

间脱贫攻坚30项重点工作，落细落实
《海南省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
施》，确保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不误。

琼海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该市出台一系列措施，奖励、支持带贫
企业和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户发展扶
贫产业，促进贫困户、脱贫户稳定增收。

同时，琼海对该市冬季瓜菜运销企
业进行补贴、奖励，多方联系外省瓜菜
收购商收购瓜果蔬菜，发动社会各界参
与消费扶贫。截至3月17日，该市共有

3万余吨瓜果蔬菜销往岛外，其中扶贫
农产品近3100吨，爱心扶贫产品线上
线下累计交易额达188.73万元。

此外，琼海还积极开发疫情防控
扶贫公益岗位和疫情防控临时岗位，
组织971名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疫情
防控期间防疫消杀、社区巡查、卡点值
守等工作。发放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劳动力就业扶贫公益岗位补贴
41.07万元；发放贫困家庭劳动力外
出务工奖励性补助和灵活就业奖励性
补助资金57.58万元；发放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交通补助9400元。
与此同时，琼海收集企业用工岗

位信息，在网上开展“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网络招聘活动，鼓励琼海本
地劳动力就近就业，先后发布了海南省
47个重点项目招聘岗位1.8万余个以及
全市28家重点企业招聘岗位1648个。

此外，琼海还积极做好化肥、农
药等农资的组织供应，落实针对贫困
户的“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贷
款、财政贴息”金融扶贫政策，多举措
帮助贫困户、脱贫户恢复生产。

疫情期间，琼海通过帮销售、促就业、复生产确保脱贫户稳定增收

瓜菜帮销不下线 就业帮扶不断档

海口琼山区一三角梅产业基地带动脱贫户发展“花园经济”

花展复“飘香”脱贫又奔康

“太美了，这里是我梦想中的乡间
花园，有我向往的生活。”来自河南郑州
的游客高女士倚靠在观光椅上，品着园
内甜品店的福山咖啡。

“3月23日被央视《新闻联播》点
赞后，这里乡村游人气高涨。现在生
意特别好，爆米花都卖光了。”园内美
食街商贩吴佳婷笑道。

“游客回来了，‘流量’在不断增

长！”琼山区三角梅扶贫产业基地负
责人吴林桥看着当日客流数据，话语
中带着欣喜。1月18日，2020年海
口三角梅花展在边洋村启幕。短短7
天后，这场为市民游客打造的新年繁
花盛宴，因新冠肺炎疫情闭展。

“为筹办此次花展，去年年底，我

们增加了600多万元的资金投入。
除夕当天，我接到闭展通知，很担心
投资打水漂了。不过，看到政府部门
果断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我相信
复园指日可待。”吴林桥说。

3月20日，随着《海南省旅游业疫
后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

动措施（2020-2021年）》的出台，海口
三角梅花展恢复开放。“闭展期间，为
保证展区三角梅常开不败，我们安排人
精心呵护。三角梅鲜艳绽放，让我们坚
定了重振‘农家花园’乡村游的信心。”花
展主办方省花卉协会会长余长龙介绍，
该协会积极寻求相关金融机构支持，
确保琼山区三角梅扶贫产业基地有足
够的运转资金，让其吃下“定心丸”。

“复展至今，我们共接待了1.2万
余名游客。今天周六天气好，上午入
园游客已破千人，门票挺紧俏的。”吴
林桥介绍，门票里有“彩蛋”，游客可
持票兑换礼物——脱贫户培育的花
卉盆栽或绿色农产品。

“阿姐，我要一袋有机玉米。”在
展区礼物兑换处，一名游客递出印
有“三十元代金券”字样的门票，在
兑换农产品。琼山区红旗镇道崇村
脱贫村民李红梅接过门票，开心地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复展后，买卖
又做起来了，一天能赚上百元，心里
踏实多了。”

“这盆花好看！”一名游客指着一
株火红的三角梅称赞道。“这叫‘同安
红’三角梅，是我栽培的。”琼山区三
角梅扶贫产业基地的员工、脱贫村民
刘克文接话。刘克文一家曾是贫困
户，基地招聘他到花圃务工，负责栽

培三角梅。经过一番学习，如今刘
克文已经成了半个专家，他开始负
责指导基地周边的农户栽培三角
梅，“我学到了种植技术，每月能挣
3000元，家里经济条件改善了。”

“只要申请栽种三角梅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都能免费得到种苗、花盆、化
肥等物资和技术指导。等花卉达到出
售标准，我们按每盆约20元的价格回

收。”吴林桥介绍，基地是琼山区2018
年、2019年农业产业扶贫资金集约化
经营项目，每年给“入股”的贫困户、脱
贫户保底分红；同时，基地与琼山区4
个行政村的脱贫户合作种植花卉，帮
助他们发展花卉产业致富奔小康。

“红旗镇将多举措推动‘农家花
园’乡村游发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效，确保全镇脱贫户不返贫、致富
奔小康。”红旗镇党委书记吴敏说。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基地带着干 增收有“钱景”

3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边洋村的三角梅花展展区，被眼前景象深深吸引：众多游客徜徉在色彩斑
斓的花海中，100多种三角梅争奇斗艳。漫步在碎石铺就的小径上，耳边不时传来呖呖鸟语、嗡嗡蜂鸣及游客的欢笑声……

■ 本报记者 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

花展“重启”后 人气渐回归


